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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作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黔轮

胎”或“公司”）配股的保荐人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

或“保荐人”）对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

查。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

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内部审计、注

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，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，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、年度募集资

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说明、会计师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、以及各项业

务和管理规章制度，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、募集资金的用途、募集资金的信息

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、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。 

二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0]1864 号文《关于核准贵州轮胎股

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》核准，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

市后，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黔轮胎 A 全

体股东配售，本次配售增加股份 71,609,138 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每股配售价格人

民币 6.86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9,123.87 万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3,104.64

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6,019.23 万元。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深圳市鹏城会计

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，并由其出具了《验资报告》（深鹏所验字[2011]0034 号）。 

三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根据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

司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。根据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公司对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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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，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，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

使用进行监督，保证专款专用。 

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马王庙支行

2402002029666666669 账户。2011 年 2 月，公司、保荐人共同分别与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瑞金北路支行签署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根据该协议，

公司单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

专户银行应及时通知保荐机构，同时经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戴立

洪、张英君（由于张英君离职，现已更换为罗大伟）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专户银

行查询、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；专户银行应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

有关专户的资料。截止本报告出具日，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履行状况良好。 

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余额（元）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马王庙支行 2402002029666666669 7,599,361.42 

合计  7,599,361.42 

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759.94 万元，其中尚

未使用的资金为 166.16 万元，差异 593.78 万元系未转出前期预付的保荐费 200

万元、律师费用 72 万元、信息披露费 154.88 万元、印花税 23.02 万元及募集资

金存款利息收入 143.88 万元。 

四、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情况 

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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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:万元 

募集资金总额 46,019.23 
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,868.44 

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- 
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- 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,853.07 
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- 

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

向 

是否已变更项

目(含部分变

更) 

募集资金承诺

投资总额 

调整后 

投资总额(1) 

本报告期 

投入金额 

截至期末累

计投入金额

(2) 

截至期末 

投资进度(%) 

(3)＝(2)/(1) 

项目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

态日期 

本报告期

实现的效

益 

是否达到

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

性是否发

生重大变

化 

承诺投资项目  

年产110万条高性能全钢子午

线轮胎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
否 46,019.23 46,019.23 2,868.44 45,853.07 99.64% 2012.5.31 

            

4,348.31  

 

不适用 否 

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- 46,019.23 46,019.23 2,868.44 45,853.07 -  4,348.31   

超募资金投向  

归还银行贷款 -        - - 

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-        - - 

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-        - - 

合计 -        - - 

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

的情况和原因（分具体项目） 

年产 110 万条高性能全钢子午线轮胎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建成后，年均可实现净利润 15,175 万元。由于该项目总体达到预计可使

用状态至本报告期末未满一年，且受产能投放阶段性、生产季节性、原料及产品价格波动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全年效益变化较

大，因此该项目目前实现效益与预计年均效益尚不具备可比性。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

情况说明 
不适用 

超募资金的金额、用途及使用

进展情况 
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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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

变更情况 
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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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

经核查，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

况。 

六、会计师对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

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黔轮胎《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使

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进行了专项审核，并出具了《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募

集资金 2012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》，发表意见为：“我们认为，贵

州轮胎公司管理层编制的《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符合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规定，如实反映了轮胎公司

2012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。” 

七、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2012 年度，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，

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，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

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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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2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】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戴立洪           罗大伟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3 年 3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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